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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 稱 天然氣事業輸儲設備地理資訊管理系統建置辦法

發布日期 民國 100 年 06 月 16 日

所有條文  條號查詢  條文檢索  沿  革

第 1 條  
本辦法依天然氣事業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 
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管線：指輸、配送天然氣所用之輸氣管線；依其各管線所能承受之壓 

    力，區分為： 

（一）高壓輸氣管線：指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以上壓力之輸氣管線。 

（二）中壓輸氣管線：指每平方公分一公斤以上、未達十公斤壓力之輸氣 

      管線。 

（三）低壓輸氣管線：指每平方公分未達一公斤壓力之輸氣管線。 

二、開關閥：指控制管線輸送天然氣開與關之設施。 

三、場站：指各事業儲氣設備、配氣站或整壓站之統稱。 

四、人（手）孔：指用於維護管線或管線設施之保護設施，人可進入作業 

    之孔道為人孔；其餘可進行檢查、維護及清理之孔道為手孔。 

第 3 條  
天然氣事業應建立輸儲設備地理資訊管理系統，並指派專人負責相關資料 

之登錄、維護及核對，其資訊管理系統建置範圍如下： 

一、敷設於道路、橋樑、河川、共同管道、涵洞、堤防、公園或其他公、 

    私有土地之高、中、低壓輸氣管線。 

二、輸氣管線之開關閥。 

三、配氣站及進氣壓力每平方公分一公斤以上之整壓站。 

四、儲氣設備。 

五、輸氣管線、整壓站或儲氣設備之人（手）孔。 

第 4 條
天然氣事業輸儲設備地理資訊管理系統應建置下列資料項目： 

一、管線資料 

（一）管位坐標資料：指管線圖形位址之描述，檔案格式如附表一。 

（二）管線屬性資料：指用來描述管線要素之品質、關係等資料；管線屬 

      性資料之紀錄需與管位坐標資料相對應，其檔案格式如附表二。 

二、開關閥資料：描述開關閥位址坐標及屬性等文數字之資料，其檔案格 

    式如附表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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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9,822,178 2,953,983 865 148,627

三、場站資料：描述場站位址坐標及屬性等文數字之資料，其檔案格式如 

    附表四。 

四、人（手）孔資料：描述人手孔位址坐標及屬性等文數字之資料，其檔 

    案格式如附表五。 

第 5 條  
天然氣事業對於前條資料每年至少更新一次，並應於當年三月底前完成。 

但新建管線長度累計逾二十公里者，應於完成後三個月內更新資料。 

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將前條資料及前項更新資料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中央 

主管機關；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應將前條資料及前項更新資料，送中央 

主管機關。但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要求者，亦應提供。 

第 6 條  
天然氣事業輸儲設備地理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坐標系統，應採國家坐標系統 

（TWD 67）或國家新坐標系統（TWD97 ）。 

第 7 條  
天然氣事業輸儲設備地理資訊管理系統資料，應為美國資訊交換標準碼（ 

ASCII ）文字格式所組成的各種檔案。 

第 8 條  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榮獲第
14屆全
國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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